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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3) 328/14-15 號文件  
 

 
立法會  

 
會議紀要  

 
第 6號  

  
 

在 2014年 11月 20日星期四上午 9時正及  
2014年 11月 21日星期五上午 9時正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出席名單  
 
出席議員及政府官員和列席秘書名單載列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提交文件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1. 《 2014年危險狗隻規例 (豁免 )(修訂 )公告》  

(於 2014年 11月 14日刊登憲報 ) 
 137/2014 

    
2. 《狂犬病 (捕絕放計劃 )(豁免 )公告》  

(於 2014年 11月 14日刊登憲報 ) 
 13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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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1. 第 27號  ─ 社會福利署署長法團  
截至 2014年 3月 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於 2014年 11月 13日發表 ) 
 

2. 第 28號  ─ 二○一四至一五年度第二季  
核准開支預算所作出的修改報告  
《公共財政條例》：第 8條  
(於 2014年 11月 17日發表 ) 
 

3. 第 29號  ─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帳目審計結果  
(於 2014年 11月 19日發表 ) 
 

4. 第 30號  ─ 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三號報告書  
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  ─  二零一四年十月  
(於 2014年 11月 19日發表 ) 

  
5. 第 31號  ─ 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  

(於 2014年 11月 19日發表 ) 
 

6.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 3/14-15號報告  
(於 2014年 11月 13日發表 ) 

 
7. 《 2013年擄拐兒童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於 2014年 11月 14日發表 ) 
 
 
根據《議事規則》第 24(4)條提出的質詢  
 
一位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 24(4)條提出 1項載列於議程內的急切

質詢，並由政府官員作出口頭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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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  
 
議員提出 6項載列於議程內的口頭質詢 (即第一至第六項質詢 )，並由

政府官員作出口頭答覆。  
 
載列於議程內第七至第二十二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於席上提交。  
 
 
法案  
 
恢復二讀辯論、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及三讀  
 
─ 《 2013年擄拐兒童法例 (雜項修訂 )

條例草案》  
：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恢復辯論經於 2013年 7月 17日動議的上述條例草案二讀議案。在議員

及政府官員分別發言後，代理主席把二讀條例草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議題獲得通過 (點名表決的詳情載列於附錄 1)。條例草案經過二讀，

並付委予全體委員會審議。  
 
本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審議條例草案。第 1、 2、 7、 8及
10至 17條納入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點名表決的詳情載列於附錄 2)。  
 
陳鑑林議員在無經預告的情況下動議議案，以便就條例草案的條文或

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時，縮短點名表決鐘鳴響的時間。議題經提出

待議，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第3至6、9及18條納入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政府官員就第3、4、
6、9、18條和刪去第 5條動議修正案。在政府官員發言後，政府官員

的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點名表決的詳情載列於附錄3)。
代理全委會主席表示由於刪去第 5條的修正案已獲通過，第 5條已從

本條例草案中刪去。經修正的第 3、 4、 6、 9及 18條納入條例草案的

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點名表決的詳情載列於附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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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的第 3A、4A、4B、4C、8A及 9A條經過首讀。政府官員動議二讀

新訂的第 3A、4A、4B、4C、8A及 9A條，並就新訂的條文發言。代理

全委會主席就二讀新訂的第 3A、 4A、 4B、 4C、 8A及 9A條提出待議

議題，並把議題付諸表決。議題獲得通過 (點名表決的詳情載列於

附錄 5)。  
 
新訂的第 3A、 4A、 4B、 4C、 8A及 9A條經過二讀。政府官員動議

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3A、 4A、 4B、 4C、 8A及 9A條。條例草案

增補新訂的條文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點名

表決的詳情載列於附錄 6)。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政府官員報告條例草案經修正後已

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根據《議事規則》第 59條的規定，條例

草案受命進行三讀。三讀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

並獲得通過 (點名表決的詳情載列於附錄 7)。條例草案經過三讀並獲

得通過。  
 
 
議員議案  
 
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動議的議案  
 
(在辯論此項議案期間，會議於 2014年 11月 20日晚上7時 59分暫停，  
並於 2014年 11月21日上午 9時恢復。 ) 
 
何秀蘭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主席就議案提出待議議題。

在議員及政府官員分別發言後，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議案被否決

(點名表決的詳情載列於附錄 8)。  
 
 
“政制改革 ”議案  
 
(在辯論此項議案期間，會議在 2014年 11月 21日下午 12時 59分休會。

此項辯論將於 2014年 11月 26日的下次立法會會議上繼續。 ) 
 
湯家驊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主席就議案提出待議議題，並

命令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議員在辯論中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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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會議  
 
主席宣布本會將在 2014年 11月26日上午 11時正舉行下次會議。  
 
本會在 2014年 11月 21日下午 12時 59分休會。  
 
 

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 ) 
 
 
香港  
立法會會議廳  
 
2015年 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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